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维护司法权威必先解决判决!执行难"

游 伟

凌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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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大刚 李泓冰

!原配夫人"# 这是本躲在
被窝里看的书

冯志明案判决
的难言之隐

! ! ! !近时闲作网虫! 忽见

某作家说起笑话!读来不只

觉可笑"""作家与某校长

聊起蔡元培先生!该校长竟

语出惊人!#什么蔡元培$我

与你嫂子才是原配呢%&'

作家所说(笑话'!不止

(原配'一则!例如作家与某

地科技处长吃饭! 说到霍

金!不料处长一言!我执掌

科技处已十余年矣!哪个科

也没这个人啊)又如作家向

某地文物科长请教古建筑

学泰斗罗哲文!答曰*(您说

错了吧! 过去我局那电工

罗德文!早不干了!自己开

了个五金门店) '再如作家

与某地文化局长同机出行!

说起龙应台女士! 所答竟

是*(不是龙应台吧! 是祝

英台!那是一个悲剧啊) '

这些(亲历'的笑话!说

的都是官员的无知!所以真

假莫辨! 至少我是不轻信

的"""无知二字! 从来不

是说的影视明星一类吗$

的确是这样+ 久盛不

衰的明星!于(七七'那天!

惊呼*(卢沟桥在哪里$出了

什么事$又翻车了吗$'名扬

南 北 的 大 腕 ! 身 着

(!"#$%'的裙子和(%&'!

#()*' 的背心一路走来!

她真的不知道(婊子'和(妓

女'的英文拼法啊!所以更

有穿着皇军军旗走秀的呢)

歌星听了,满江红-!激动之

下!急着要找#岳飞给我写

歌'! 明星答问西安事变两

位主角是谁! 一脸茫然之

下! 因为提示了一为姓张!

另一位名中有个#城'字!于

是大声朗曰*#张学友)郭富

城) '这类大江东去狼逃尽

式的笑话! 早已是众所周

知...因为明星的#示范'!

所以#粉丝'们岂但是要把

不久前过世的梅葆玖先生

误认为梅艳芳之子!所以叹

息他#英年早逝'!而且把范

长江错认为一颗笑星...

某报招考采编人员!问范长

江/贝聿铭/柏杨/韩美林及

戴安娜为何人!不料竟有答

曰!贝乃足球教练!柏为滑

冰运动员!韩美林当然是美

容师了!戴安娜倒是烂熟于

心!因为她的情史极富八卦

啊!最令人奇怪的!是将范

长江答成 (小品演员'/笑

星!显然把这位中国现代新

闻史的奠基人!当成了以自

嘲而逗乐的潘长江啦+

明星的(无知'!当然情

有可原!但回到本文起始!

那可是出在早已(四化'了

的官员当中啊!所以多少令

人怀疑...某些官员的胸

无点墨! 多年前似乎曾有!

将 (网民' 混同于海边渔

夫!又将(伊妹儿'错当成谁

家的大小姐+福建省长提出

打造(数字大省'!不是就有

官员疑问!又要搞(数字出

官/官出数字'了$ 所以他

是真不懂!也不学习+

历经多年! 情势已大

改观! 知识化已成官员主

流!只可惜不懂又不学习的

笑话! 在少数地方并未绝

迹+ 君不闻某地领导亲赴

农学院做大报告!说*(袁隆

平研究出杂交米! 得了重

奖! 你们如果搞出纳米!我

也当即重奖) '他不知道纳

米实为十亿分之一米尺度

的空间!以为可以果腹的稻

米呢) 并不多年之前!湖北

的京山! 为了纪念在故乡

生活了 +, 年的文诗大家

聂绀弩! 便将县城大街命

名(绀弩大道'+不料一位年

轻的县领导! 竟不知这个

(甘弓'为何意...是一个

人! 还是一件兵器!(怎么

起了这样的怪名字$ '

这样看来!(大学校长'

之不知蔡元培!作为(个例'

就或有那么一点可信了!不

是还有比(校长'还大的官

员对着俄罗斯作家大谈,卓

娅与舒拉的故事-以及,青

年近卫军- 这样他曾 (熟

读'的(托翁名作'吗$)

但我宁可相信这又只

是一个 (孤案个例'! 就像

(原配夫人'那样几近例外+

! ! ! ! (结舌者言'这一专栏!基

本上两周一篇! 写了两年多!

到现在为止!我觉得该讲的故

事已经讲完!打算就此停笔+

这两年多时间!我也重新

读了一遍,韩非子-+ ,韩非子-

与儒家典籍! 完全是两种阅读

感受+前者让人如坐针毡!不仅

浑身不自在! 而且人的魂灵如

坠深渊0 而后者则让人如沐春

风! 无一个毛孔不舒坦/ 不自

在+这种感受!几乎任何深入阅

读过两种著作的人都能体会+

这种截然相反的阅读感

受!客观上使古往今来!一般

读儒家的人多!读,韩非子-

1为代表的法家著作2的人少+

汉以后很多统治者对儒家思

想公开高度推崇! 甚至后来

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教材!

使儒家经典的位置更高+

从提高个体的人格与德性

修养来说! 儒家提供的意见显

然要比法家高明得多+ 但是从

公共生活来讲! 统治者在高调

宣扬儒家时!真正使用/更为看

重的手段! 却主要地来自以韩

非子为首的法家思想+ 儒法并

用!儒表法里!就是这个意思+

在统治者维护个人权力/

统治国家的工具箱里! 法家思

想所占的地位如此重要! 但韩

非子之后!公开研究其思想的!

简直凤毛麟角! 而不像儒家典

籍那样!研究者如过江之鲫+

很大程度上! 韩非子的

思想!是一种只可意会!不可

言传!更不可宣扬的东西+ 也

就是说! 它成了一本只能躲

在被窝里阅读的私密读本+

但事实却是! 那些沾上权力

腥味的人! 要么在反复把玩

,韩非子-!要么从一种特殊的

传统里!深度浸淫于此+

在#经'与#史'的关系上!

,韩非子- 作为相当另类的经

典!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内

核!另一层面上!历史的发展!

又反过来不断证明着这本经

典的#正确'+ 这种相互塑造!

使历史具有相当的延续性+这

就是我能够在今天不断发生

的新闻事件中!看到一个又一

个,韩非子-的预言故事在不

断重复/不断上演的原因+

也就是说! 这本书的思

想! 已经内化为某些领域的

基本精神+ 想把它一把擦掉!

根本不可能+

而韩非子的思想!是中国

迈向现代文明的最大暗礁之

一!由于缺乏公开关注!它长

期隐藏于水底之下!不易引起

人们的自觉关注+

韩非子喜欢用讲故事的方

式来传播他的思想! 我从他讲

的四百多个故事中选择能够反

映他思想的!通过#嫁接'!完成

道理阐释!指陈其要害之处+

这种阅读和写作方式!

看起来有些别扭!但用心无疑

出于善意!那就是从最简便处

入手!力图清理这个暗礁!为

文明转型的保驾护航做一点

力所能及的工作+

转型时期!人们总是不自

觉地回到经典!重新阐发经典!

希望从经典中找到重新张丹出
发的路! 各种形式的国学热顺

势兴起+ 经典无疑凝结了古人

高超的智慧!同时也含有毒素!

视经典为完美无缺是不智的!

但如今这种倾向却很明显+

,韩非子-里面一个一个

的故事!意思都不难懂!我们

很多时候!不自觉地把它所传

播的价值视为理所当然+但是

在现代文明照耀之下!那么些

故事又显得多么地肮脏/阴

暗+ 因此!人人都懂的故事!

仍然需要现代解读!否则!很

容易被它带到阴沟里去+

这个专栏两年多的阅读

和写作! 幸赖编辑鼎力支持!

更靠读者不厌不弃+这个时代

的写作比任何时代更具诱惑!

因为文字一旦面世!瞬间就能

收到公开反馈!这在很大程度

上使写作者热衷惊人之语+所

幸的是!读者都是有耐心的读

者!我得幸能够平和写作+

+,-.

! ! ! !呼格吉勒图!这个蒙古

族名字!必将锲进人民共和

国法治史的字里行间!并将

不止一次地出现...上世

纪 -.年代视法律如弹簧的

#严打'! 速成了他的死亡0

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

治国/ 依宪治国的决定!成

为呼格疑案终获昭雪的强

大舆论背景0而铸成冤案的

冯志明获刑引发争议!则足

证冤假错案追责之艰难+

呼格案!似乎与#+,'有

不解之缘+ +,岁的呼格吉勒

图!当年发现女尸惊惶报案!

经专案组长冯志明#观察'后

锁定为凶手!被冤杀+ +,年

后!冤案昭雪!冯志明落马+

日前!冯志明获刑 +,年+ 然

而!令舆论大失所望的是!在

冤案追责中被#另案' 处理

的冯志明! 罪名历历可数!

不管是贪贿还是私藏枪支!

都和呼格没有半点干系+

万一!冯志明竟是个清

官!法律是否只能束手无策$

那么!我们竟要额手称庆呢*

他#幸而'是个贪官啊)

当然!选择踩着无辜者

尸骨为自己加官进爵!冯志

明绝不可能清正廉明+这也

证明了一条定律*每一个冤

案刻意制造者的品行!必定

无良且无耻+

当然!冯志明的铁窗生涯

也绝不可能和呼格无关+没有

冤魂的追缠! 没有呼格案平

反!他不会突然晒在公众愤怒

的视线中!昔日的贪贿行为或

仍安全+ 所以!新闻标题宁可

文不对题也要众口一词*呼

格案专案组长获刑 +,年+

那么!为什么冯志明的

数罪并罚中!制造冤假错案

却醒目地欠奉$

刑讯逼供无疑是犯罪+

刑法第 /01条称*司法工作

人员对犯罪嫌疑人/被告人

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

力逼取证人证言的!处三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+致

人伤残/死亡的!依照故意

伤害罪/ 故意杀人罪定罪!

从重处罚+

怎么看!冯志明都应该

属于#从重'+

然而!翻检#刑讯逼供'

入罪的前前后后!隐约发现!

如此判决或有难言之隐+

呼格枉死于 +--2 年!

而刑法第 /01条是 +--1年

修订时才如此明晰+此前的

很长一段时间!#刑讯逼供'

的定罪语义相对模糊++-1-

年的,刑法-!虽规定了刑讯

者的刑罚责任!其叙述却更

像政治口号*#严禁刑讯逼

供'!#禁止以刑讯逼供的方

法收集证据'+当时的法律!

缺乏有效的刑事程序来遏

制刑讯逼供! 一旦犯案!也

容易被上级宽容!风险成本

低得可以忽略不计!这自然

成了冯志明们有恃无恐批

量制造冤假错案的温床+

据统计!+-1-年.+-,-

年!全国检察机关立案查办

的刑讯逼供案高达 0...多

件!考虑到能立案的前提往

往是被刑讯者无辜致死或

重伤!其事态之严重之多发

可想而知+ +--.年至 +--,

年!这个数字仍达 0,..件!

比上世纪 ,.年代还略有上

升+ 冯志明其人!显然只是

冰山之一角!九牛之一毛+

念及此! 不由脊背生

寒!似乎也看到了冯案判决

的苦衷+

这晦暗的一页!终究是

要翻过去的+冯志明们的好

日子!也该到了头+

审讯机关的权力!正在

被关进制度的笼子+而互联

网时代公众监督的无孔不

入! 也在助力翦灭刑讯逼

供+对冯案判决的质疑声浪

就是一例+

往后的中国法治史!祈

愿不再成批出现 #呼格'与

#冯志明'%%

! ! ! !判决#执行难'一直是困

扰我国民商事案件审判效果

的顽疾! 也对法律的权威性

和司法公信力构成了严重的

挑战+ 在中央政法委和最高

人民法院的指导/督办下!一

批#陈年老案'得到了清结!

加之法院系统调整了内部工

作绩效考核机制! 更加注重

案件执行 #到位率' 及债务

#清偿率'! 在案件审理中注

重审判与执行的兼顾! 取得

了较好的成效+

事实上!#执行难' 是由

复杂的社会综合因素形成

的! 除了法院进一步加强执

行外! 更需要采取综合性的

社会治理措施才能获得最终

解决+前不久!最高人民法院

首度下达#军令状'!提出用

三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案

件#执行难'!决心之大!可见

一斑+

为了贯彻最高人民法院

指示精神! 全国各级法院近

来陆续开展反执行规避的专

项行动! 一些地方法院还上

下联动!在提升执法力度/保

障执行效果和强化社会动员

方面!做出了积极努力!刑事

手段也被用于对情节较为严

重的#老赖'行为的制裁+

从近来一些地方法院集

中查处的拒不执行法院判

决/裁定案件的情况分析!司

法机关在法律具体适用方

面! 比较注重对抗法主体适

格性/ 行为特征吻合性及情

节严重性的研究! 也较为重

视犯罪情节与量刑轻重的关

系及其典型案例选择/ 对外

宣传效果上的考量+ 相对而

言!对这类行为刑事追诉的程

序合理性/ 正当性的关注!显

得有些不足!个别基层司法机

关甚至在辩护律师提出相关

意见/法学界人士给予善意提

醒后!依然有意予以忽视+ 这

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事人的合

法权利受到了损害+

据我了解! 上海司法机

关较早注意到拒不执行法院

判决/ 裁定罪案的诉讼程序

正当性问题!在法学专家/市

政协委员的积极建议下!于

/..-年即通过,关于办理拒

不执行判决/ 裁定犯罪案件

若干问题的意见-! 该执法

,意见-除了进一步细化入罪

标准/ 明确行为类型和强化

工作机制外! 尤其对审案法

院与犯罪嫌疑人的 #利害冲

突' 做出必须实行整体性回

避的明确规定! 也就是要求

改变此类刑事案件的传统受

理管辖模式! 使负责案件执

行的法院不再成为被执行人

涉嫌拒不执行判决/ 裁定案

的审判者!而是通过移送/另

行指定管辖等方式! 让与这

起具体的执行案#无关'的法

院更为客观/ 公正地进行审

理和裁决+ 这样的司法理念

和操作规范! 值得肯定和提

倡+ 不过!遗憾的是!这一做

法并没有在地方司法实践中

获得长期坚持! 也没有在近

年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范

性文件中得到体现+

#任何人都不能成为自

己案件的法官'!这是涉及诉

讼程序正义和司法活动正当

性的基本准则+ 无论是审理

具体案件的司法人员! 还是

作为一个整体的地方办案机

构!都必须按照公平/正义的

价值立场去界定自己履职行

为的正当性/合理性!并且在

现有法律的框架内! 选择可

能存在利害冲突的办案回避

措施+ 如果在犯罪的刑事追

诉上! 我们连最基本的司法

人员个体利害关系回避或者

司法机关的整体回避! 都不

能站在更为严格/ 公正的立

场上去加以思考/ 探索和严

格遵守! 那惩治犯罪的实体

正义又如何实现呢$

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权

威性! 必须着力破解 #执行

难'!但严惩#老赖'!必须坚

守程序正义和利害冲突法院

的整体回避原则+唯有这样!

才能真正体现司法的公正!

才会取得良好/ 持久的法律

和社会治理成效+（作者为华
东政法大学司法研究中心主
任、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教授）


